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生医疗保障服务宣传手册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沪人社医(2011)45号、沪人社医（2011）783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医保办、市教委、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残联《关于将本市大学生纳入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通知》的有关精神,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制定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生医疗保障制度，以保障学生享受基本的医疗。

一、保障对象：本市各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下简称“院校”）中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科学生、高职高专学生以及非在职研究生（以下统称“大学生”）纳入本市居民医保覆盖范围。不包括由单位派遣到高校就读，已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

二、关于费用缴纳
　　大学生实行个人缴费。个人缴费标准按照居民医保中小学生标准执行，并随居民医保中小学生标准同步调整。2016年为每人每年100元。
三、关于保障待遇

㈠ 住院医疗待遇（包括急诊观察室留院观察，下同）。大学生住院医疗待遇与居民医保中小学生待遇接轨，并随居民医保中小学生待遇同步调整。2016年的标准为：大学生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在一级医疗机构就医的，起付线50元，由居民医保基金支付80%，个人自负20%；在二级医疗机构就医的，起付线100元，由居民医保基金支付75%，个人自负25%；在三级医疗机构就医的，起付线300元，由居民医保基金支付60%，个人自负40%。
    ㈡ 普通门急诊医疗待遇

　　1. 大学生校内门诊发生的医疗费用，由学校支付90%，其余10%由个人自负。

2. 校外门急诊发生的医疗费用，按照居民医保中小学生门急诊待遇支付，并随居民医保中小学生待遇同步调整。2016年的标准为：门急诊医疗费用设置起付线300元，年累计超过起付线以上的部分，在一级医疗机构就医的，由院校支付70%，个人自负30%；在二级医疗机构就医的，由院校支付60%，个人自负40%；在三级医疗机构就医的，由院校支付50%，个人自负50%。
四、关于就医和结算

　　㈠ 大学生在本市住院实行定点医院转诊医疗（急诊住院除外），如需住院先至门诊室开具转诊证明，定点医院由各院校在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内合理确定。我校定点医院如下：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市区）、南院（松江）、华山医院、东方医院、瑞金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中山医院、长海医院、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长征医院。大学生在住院期间凭入院证、学生证、身份证至学校门诊部开具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印制的《住院结算凭证》，并交给医院相关部门，发生的符合医保规定的住院医疗费用，由定点医疗机构记账后，向所在区县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结算。

　　㈡ 大学生在外省市发生急诊（急诊疾病范围见第八条）住院，或因病等休学期间需要在外省市住院医疗时，应到所在地的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由其本人垫付后，在出院或治疗后6个月内，由院校统一到本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申请报销。
㈢ 大学生在本市普通门诊实行院校门诊部就诊和转诊医疗两种形式。校内门诊详情见第五条。校外门诊必须经门诊室转诊至定点医院后就医，我校定点医院同上，转诊一次只能就诊一次。大学生经院校转诊在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在本市或外省市因急诊（急诊疾病范围见第八条）在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外省仅限寒暑假期间），以及因病等休学期间在外省市发生的普通门急诊医疗费用，由其本人垫付后，回院校按规定报销。        

(四) 大学生进行住院，由院校指定部门开具相关结算凭证。大学生门诊大病政策至2015年8月31日止。2015年9月1日起，大学生门诊大病费用按照普通门急诊结算，其余部分到选定的商业保险机构（注:我校指定商保机构为中国人寿保险）进行大病报销（具体见沪医保【2015】74号通知）。
五、校内普通门急诊：在校门诊部就诊（地址：后勤楼东面一楼）；日门诊：周一至周五8：00—16：30； 

夜急诊：周一至周四16：30—20:30；周日：14:00-19:00。
六、 关于寒、暑假就诊：
寒、暑假期间：古北校区值班时间周二：上午8：30 – 下午4：00； 电话021-52067391；

              松江校区值班时间周五：上午8：30 – 下午4：00； 电话021-67703109；

    凡需在寒、暑假期间需要门诊就诊的本市学生请在上述时间分别到以上医务室就诊或根据病情电话转诊，未经转诊在校外医院门诊所发生的费用自理。本市和外省市发生急性病可直接至医保定点医院就诊（急性病范围见第八条）。

七、医疗费审核报销：
学生持本人学生证和其他有效证件、病历卡、医疗费原始发票等于每周二、四（上午：8：30—11：00；下午12：00—16：00）至校门诊部，经校门诊部主管医生审核、盖章后，由财务处将报销金额于每月月中打入学生银行卡内。门诊需有转诊记录，急诊需在急诊疾病范围。

八、以下属于急诊疾病范围：

    ①发热； ②急性腹痛、剧烈呕吐、严重腹泻；急性肾绞痛；③各种原因的休 克、昏迷、癫痫发作；④ 严重喘息、呼吸困难；⑤急性胸痛、严重心律失常；⑥各种原因所致急性出血；⑦急性食物或药物中毒；⑧脑外伤、骨折、脱位、撕裂、灼伤、或其他急性外伤；⑨五官及呼吸道、食道异物；⑩急性传染病等。

九、其他

　　㈠ 大学生纳入本市居民医保后的用药范围、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等的管理，按照本市居民医保有关规定执行，其他管理问题继续按照原规定执行。

　　㈡ 各院校要继续做好本院校大学生就医管理及普通门急诊医疗费用报销等工作，确保本市大学生纳入本市居民医保工作的顺利开展。

十、关于贫困家庭大学生帮扶补助

　　㈠ 本市低保家庭大学生的个人缴费及门急诊起付线享受政府补助，具体办法按照《关于本市城镇低保家庭成员参加本市2011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及门诊起付线补助有关事项的通知》（沪民救发〔2011〕7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㈡ 本市重残大学生参保的个人缴费以及门急诊起付线享受政府补助，具体办法按照本市居民医保的相关规定执行。

　　㈢ 符合各院校困难补助标准贫困家庭大学生的个人缴费和门急诊起付线补助，由各院校大学生帮困补助金解决。

㈣ 各院校要继续做好大学生医疗帮困工作，对个人自负医疗费（包括治疗大病重病所需非医保支付范围内的医疗费）有困难的学生给予帮助。
十一、医疗费必需在本年度至次年3月份之前报销完

十二、大学生毕业后至当年医保年度结束（12月31日）前，未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如发生住院或门诊大病，仍由原就读院校开具相关就医凭证，受理医疗费用零星报销事宜。

注：大学生医保为中小学生医保的延续，按照学校规定，必需人人参加。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门诊部  

                                                              2015年11月03日
